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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对公司控股股东主要股东及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问询函的回复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特电机”、“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中小板问询函《关于对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2017 第 585 号），对问询函中提及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请补充披露增持人的具体姓名、职务、增持期限、各自承诺增持金额，增

持的资金来源（直至披露到来源于相关主体的自有资金（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

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并按不同资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

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以及后续还款计划。 

答复： 

1.1 增持人情况说明： 

截止回复日，参与本次增持人有：文宜、卢来秀、陈小红、陈墅深，该私募基

金为非封闭式基金，存在继续增加增持人的可能。 

文宜：朱军配偶，无关联公司职务。朱军为江特电气控股股东江西江特实业有

限公司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卢来秀：卢顺民配偶，无关联公司职务。卢顺民为江特电气控股股东江西江特

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董事、江特电气董事长。 

陈小红：江特电气股东，无关联公司职务，持有江特电气股份比例为 13.75%。 

陈墅深：江特电气股东、监事，持有江特电气股份比例为 2.0%。 

1.2 增持资金情况 

增持人 增持金额（万元） 增持期限 增持的资金来源 后续还款计划 

文宜 2000 提示公告披

露后的 6个月

内。 

江特电气以经营活动

所获资金向增持人借

款。 

本次借款期限

为 2 年，借款

利 率 为 每 月

0.55%，借款人

将在期限内还

本付息。 

卢来秀 2000 

陈小红 1500 

陈墅深 1400 

 

2、根据公告，基金计划募集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 万元。请说明私募基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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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募集资金总额低于计划增持金额的可能性及增持人的履约保障措施。同时，请将

增持人的增持承诺纳入承诺事项管理并披露承诺履行进展。 

答复：截止 2017 年 11 月 8 日，上述增持人已经将增持资金 6900 万元转入私募

基金，确保了计划最低 6000 万元增持金额。 

3、请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说明控股股东江特电气与私募基金是否

构成一致行动人。 

答复：构成一致行动人。 

4、请说明是否存在控股股东江特电气为本次增持计划向增持人提供财务资助

的情形。 

答复：控股股东江特电气已经为上述增持人提供 69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用于认

购该私募基金。 

5、请说明增持计划的具体筹划过程、信息保密情况。 

答复： 

1、2017 年 9 月 29 日，宜春锂电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登记完成。该私募基金

是江特电气主要股东及相关方委托国泰君安及前海谷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主

要用于投资锂电产业。 

2、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主要股东及相关人员结合其对资本市场

认识及公司未来前景的认可，认为公司目前股价存在投资价值，并咨询公司相关人

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可行性。 

3、2017 年 11 月 3 日，公司收到江特电气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并发布了增

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自增持人提出本次增持意向，在方案讨论及咨询中，公司要求相关方签署了《知

情人承诺书》，确保信息保密，在本次拟增持筹划过程中，公司股价未发现异常波动

的情形。 

6、其他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事项。 

答复：无。 

特此回复。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特电机”、“公司”）于2017年11月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中小板问询函《关于对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2017第585号），对问询函中提及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请补充披露增持人的具体姓名、职务、增持期限、各自承诺增持金额，增持的资金来源（直至披露到来源于相关主体的自有资金（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并按不同资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以及后续还款计划。
	答复：
	1.1增持人情况说明：
	截止回复日，参与本次增持人有：文宜、卢来秀、陈小红、陈墅深，该私募基金为非封闭式基金，存在继续增加增持人的可能。
	文宜：朱军配偶，无关联公司职务。朱军为江特电气控股股东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卢来秀：卢顺民配偶，无关联公司职务。卢顺民为江特电气控股股东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董事、江特电气董事长。
	陈小红：江特电气股东，无关联公司职务，持有江特电气股份比例为13.75%。
	陈墅深：江特电气股东、监事，持有江特电气股份比例为2.0%。
	1.2增持资金情况
	2、根据公告，基金计划募集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万元。请说明私募基金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低于计划增持金额的可能性及增持人的履约保障措施。同时，请将增持人的增持承诺纳入承诺事项管理并披露承诺履行进展。
	答复：截止2017年11月8日，上述增持人已经将增持资金6900万元转入私募基金，确保了计划最低6000万元增持金额。
	3、请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说明控股股东江特电气与私募基金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
	答复：构成一致行动人。
	4、请说明是否存在控股股东江特电气为本次增持计划向增持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答复：控股股东江特电气已经为上述增持人提供69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用于认购该私募基金。
	5、请说明增持计划的具体筹划过程、信息保密情况。
	答复：
	1、2017年9月29日，宜春锂电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登记完成。该私募基金是江特电气主要股东及相关方委托国泰君安及前海谷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主要用于投资锂电产业。
	2、2017年10月30日，公司控股股东主要股东及相关人员结合其对资本市场认识及公司未来前景的认可，认为公司目前股价存在投资价值，并咨询公司相关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可行性。
	3、2017年11月3日，公司收到江特电气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并发布了增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自增持人提出本次增持意向，在方案讨论及咨询中，公司要求相关方签署了《知情人承诺书》，确保信息保密，在本次拟增持筹划过程中，公司股价未发现异常波动的情形。
	6、其他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事项。
	答复：无。
	特此回复。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